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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分行 

签署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风险提示：本协议为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甲方”）

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分行（以下简称“兴业银行兰州分行”或“乙方”）

达成的战略合作框架性文件，本协议项下具体合作内容，均须签署专项服务协议，

并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且经双方履行内部业务审批程序后进行。本协议与专项

服务协议不一致的，以专项服务协议为准。 

 对上市公司当年业绩的影响：本协议的履行对公司 2016 年度经营业绩不

构成重大影响。 

 

一、框架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分行 

公司类型：内资分公司 

营业场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庆阳路 75 号 

负责人：祖大伟 



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外结算；

办理票据承兑、贴现；代理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

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从事同业拆借；从事银行卡业务；提供信用证服务及

担保；代理收付款项；提供保管箱服务。外汇存款；外汇贷款；外汇汇款；外币

兑换；外汇担保；外汇票据的承兑和贴现；代客外汇买卖；买卖或代理买卖股票

以外的外币有价证券；资信调查、咨询、见证业务；总行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

委员会批准的业务范围内授权的业务（许可经营项目在许可经营期限内经营） 

兴业银行兰州分行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协议签订的情况 

为进一步巩固双方密切友好的合作关系，实现优势互补，本着“长期合作、

互相依存、共创价值、共谋发展”的原则，公司与兴业银行兰州分行于 2016 年 4

月 8 日在甘肃省陇南市徽县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在各类信贷业务、投

资银行业务、交易银行业务、个人银行业务及其他综合金融服务业务方面达成合

作意向。 

本协议仅为双方达成的合作框架协议，协议项下涉及的具体业务，均须签署

专项服务协议，并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且经双方履行内部业务审批程序后进行。

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本协议的签署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

议，无需上级主管部门审批或备案；协议项下的具体业务在办理时，公司将根据

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要求履行内部决策审批程序或在授权范围内实

施。 

二、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作原则 

甲乙双方为进一步巩固密切友好的合作关系，实现优势互补，本着“长期合

作、互相依存、共创价值、共谋发展”的原则，就相互之间的战略合作关系经友

好协商达成合作框架协议。 

（二）合作范围 

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金融政策的前提下，乙方优先为甲方提供以下金融



产品与服务：各类信贷业务、投资银行业务、交易银行业务、个人银行业务及其

他综合金融服务业务等全面优质金融服务。 

（三）主要合作内容 

1、在同等条件下，甲方优先选择在乙方开立银行结算帐户，并优先选择乙

方的产品和服务，包括但不限于：选择乙方为甲方主要融资银行之一、优先选择

乙方为主要结算银行之一、优先选择乙方为资金结算、监管的主要承办银行、优

先选择乙方为售付汇、国际结算和外汇管理的主要承办银行之一、甲方支持下属

单位将乙方作为金融业务的主要承办银行之一，并在乙方开立基本存款帐户或一

般存款帐户。 

2、乙方将通过完善服务产品，发挥多元化金融服务优势，在以下领域为甲

方提供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包括但不限于：对公金融服务（包括综合授信服务、

投资银行业务、交易银行业务）、酒类销售金融服务（包括“随兴盈”订单支付

及资金管理平台服务、线下销售支付结算服务）、个人金融服务（包括个人结算

类服务、个人信贷类服务、个人信用卡服务、领导个人 VIP 服务）。 

（四）双方的权利与义务 

1、甲方的权利与义务 

甲方对本协议约定的相关服务拥有及时知情的权利、审议的权利、合理要求

乙方修改相关文件的权利、最终决策权以及作为委托方的其他合法权利；有权要

求乙方对其因履行本协议而获得的甲方的有关数据、文件、资料和相关信息予以

保密，但法律法规规章或有权机关另有要求的除外。 

甲方在乙方为其提供全面金融解决方案服务过程中，应为乙方提供必要的支

持。 

2、乙方的权利与义务 

根据乙方为甲方提供相关金融服务的需要，乙方有权了解甲方的相关政策、

发展规划、具体项目等信息，并有权要求甲方为具体金融服务方案的实施提供政

策支持。 

乙方应在我国现行法律、政策允许的范围内，遵循勤勉、尽职的原则，为甲



方提供高质量金融服务；乙方应承担保密义务，未经甲方许可，乙方不得向第三

方提供（披露）甲方提交乙方使用的、乙方通过其他渠道无法获得且尚未进入公

共信息领域的材料与文件。 

（五）协议的效力与变更 

本协议生效后，除双方另行商定并达成书面协议或本协议另有约定或法律规

定的原因外，任何一方不得单方解除本协议。 

本协议的变更，除双方另有约定外，均需双方共同协商同意并以书面方式做

出。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协议的签署使公司与兴业银行兰州分行建立了稳定的合作伙伴关系，有利

于整合双方资源以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有利于拓宽

公司融资渠道、提高融资效率，为公司的各项业务开展提供了金融支持，对公司

未来经营发展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要求。 

本协议的履行对公司 2016 年度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 

四、风险提示 

本协议仅为双方达成的战略合作框架性文件，协议项下的具体合作内容，均

须签署专项服务协议，并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且经双方履行内部业务审批程序

后进行。本协议与专项服务协议不一致的，以专项服务协议为准。对于本协议所

涉及事项的履行情况，公司将根据实际进展情况，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要求履行内部决策审批程序，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4 月 8 日 

 


